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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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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文傑






選任辯護人  呂維凱律師
            劉靜芬律師
被      告  陳雅苓




選任辯護人  謝秉錡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7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文傑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雅苓無罪。
　　犯罪事實
一、緣雲林縣政府於民國103年12月5日發函就雲林縣西螺鎮西中段之數筆土地准予成立「雲林縣西螺鎮漢光自辦市地重劃區」（下稱「漢光重劃區」）籌備會，該籌備會於104年9月30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而選任包含鄭文傑在內等7人為理事、商玉枝（即鄭文傑之配偶）為監事，嗣經雲林縣政府於104年10月29日發函准予成立「漢光重劃區」重劃會（下稱「漢光重劃會」），鄭文傑並為「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主要決策者。詎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過程中，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單一犯意，接續為下列行為：
(一)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之雲林縣西螺鎮西中段277、278、279、280、281、295、296、297、298、299、300、322、323、324、327、328、329、391、395、396、399、400、401、404、405、406、409、410、411、414、415、416、421、422、423、426、427、428、442、444、445、446、447及448等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漢光重劃會」成立後，登記所有人並非僅有「陳啓華、廖珮均、商秀米、杜綉珠、林怡安、蔡霄、羅芳怡、黃惠琴、劉黛妤」等9人（下合稱陳啓華等9人）或「羅重益、鐘文婕、鄭淵先、蔡霄、商玉枝、鄭文俊、廖珮均、應宜庭、何立帆、林怡安、杜綉珠」等11人（下合稱羅重益等11人），且該等人就系爭土地均無因拆遷土地改良物所生之補償費或營業損失，竟仍接續於104年12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105年12月17日「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及106年2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登載包含如附表一「不實內容」欄所示用以表明有關查估該等人就系爭土地因拆遷土地改良物所生費用或營業損失之補償金額等不實內容之會議紀錄，再將該等會議紀錄送交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
(二)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所需之自來水、電力、電訊等設施，經「漢光重劃會」分別於如附表二「繳款內容」欄所示時間（106年1、2月間）繳納如同欄所示金額之工程費用予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後（金額分別為共新臺幣【下同】658萬1,90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復經該等事業機構分別於如附表二「退款內容」欄所示時間（106年12月至107年2月間）退還如同欄所示金額（金額分別為241萬3,588元、27萬3,903元、10萬3,071元，合計共279萬0,562元）予「漢光重劃會」，竟仍於107年6月1日「漢光重劃區」第十三次理事會辦理財務結算時，未將上開退還金額從各該工程費用中扣除而登載包含各該工程費用分別為658萬1,82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等不實內容之「漢光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再將該財務結算清冊送請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並經雲林縣政府於107年8月15日函覆同意備查，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被告鄭文傑）：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均不爭執該等陳述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證據。
(二)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文傑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坦承不諱（本院卷一第369頁、本院卷四第13頁、本院卷六第159至161頁），且有證人廖珮均、杜綉珠、林怡安、羅芳怡、黃惠琴、應宜庭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可佐（偵3040號卷二第3至9、45至47、75至80、91至93、101至105、129至131頁、偵10718號卷一第59至69、77至82頁），暨雲林縣政府103年12月5日府地發二字第1035721395號函、「漢光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雲林縣政府104年10月29日府地發二字第1040140203號函、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777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記錄暨所附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建築改良物價格調查表、「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暨所附地上物補償清冊、改良物價格調查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雲林營運處110年7月13日雲規字第1100000145號函暨所附工程結算表、支票存根、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107年2月7日台水五工字第1070002435號函暨所附竣工結算書、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106年12月6日雲林字第1068118407號函暨所附溢收費款退還證明單、繳費憑證、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開立之統一發票、臺灣電力公司繳費憑證、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漢光重劃區」第十三次理事會會議紀錄暨所附財務結算清冊等存卷可稽（他45號卷一第355至359頁、他45號卷二第21至25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偵10718號卷一第317、417至421、435頁、偵10718號卷二第3至58、221至228、379至389頁），足認前開被告鄭文傑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上開犯罪事實之事證明確，被告鄭文傑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鄭文傑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又刑法第215條之規定，在被告鄭文傑為上開犯罪事實後，雖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生效，然該次修正，僅係將該規定之罰金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所定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換算，並未變更實質內容，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爰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附此敘明。
(二)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所為不實登載其業務上作成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其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雖係分別在不同時間行使登載不實內容之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業務文書，然考量各該行為均係涉及「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且行使之文書內容具有一定程度之延續關聯性，復均係對同一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而為行使，堪認被告鄭文傑係出於單一犯意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劃區」之重劃業務時，竟接續於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業務文書登載如犯罪事實所指之不實內容，並將該等業務文書送請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被告鄭文傑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鄭文傑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被告鄭文傑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酌以被告鄭文傑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卷六第164頁），暨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
 1、被告鄭文傑係受「漢光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出資人委託，負責處理漢光重劃區重劃事務之人，共同被告陳雅苓為詠淯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詎被告鄭文傑為虛增工程費用，竟與共同被告陳雅苓基於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渠等明知「漢光重劃會」並無與詠淯公司締結「漢光重劃區」工程承攬合約之真意，但仍以「漢光重劃會」名義與詠淯公司簽訂「漢光重劃區」工程承攬合約書（合約所載簽約日期為106年5月10日、契約總價3,500萬元，下稱Ａ合約），製造出詠淯公司為「漢光重劃區」工程總承包商之假象，共同被告陳雅苓並以詠淯公司名義填製如附表三所示買受人為「漢光重劃會」之4紙無真實交易之發票（下合稱Ｂ發票）予被告鄭文傑。因認被告鄭文傑於此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等語。
 2、被告鄭文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違背其任務之犯意，除以上開有關Ａ合約之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工程費用外，另以下列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支出金額：(1)透過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方式，虛增拆遷補償費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費596萬8,553元，合計為1,500萬元；(2)透過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方式，虛增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用279萬0,562元。被告鄭文傑以上開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工程費用（詠淯公司部分）、地上物拆遷及營業損失補償費、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用後，將部分虛增款項挪作己用，並未實際用在「漢光重劃區」費用支出，其明知「漢光重劃區」的實際總支出為7,372萬4,900元（計算式詳起訴書），而「漢光重劃區」計算負擔總計表之費用負擔總額係以9,180萬元計算，亦即被告鄭文傑至少虛增金額為1,807萬5,100元（9,180萬元-7,372萬4,900元），以重劃後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14,090元計算，被告鄭文傑可多換取約1282.83平方公尺（約388.05坪）抵費地之不法利益，使得未與「漢光重劃區」、豐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鄭文傑為實際負責人）簽訂重劃合約書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出資投資人（完整對象詳起訴書）所可分得的土地減少而受有損害，違背該等人所託任務，而被告鄭文傑多換取約388.05坪抵費地後，以每坪11萬2,500元價格出售予歐旻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故被告鄭文傑所牟取的不法利益金額為4,365萬5,625元（388.05×11萬2,500元）。因認被告鄭文傑於此部分除涉犯前揭經本院認定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外，尚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等語。
(二)訊據被告鄭文傑堅決否認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背信等犯行，辯稱如下（本院卷一第370頁、本院卷二第275至281頁、本院卷四第294頁、本院卷六第158頁）：
 1、關於Ａ合約，因為我沒有營造資格，一定要找營造商，這個工程是存在的，所以契約書也是實在的，發票也是實在的，我們是有簽約的真意，Ａ合約的內容沒有不實，「漢光重劃會」最後確實有給詠淯公司工程款，金額大概就是3,500萬元，Ａ合約的承攬價是依我們跟縣政府核准金額4千多萬減掉柏樺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柏樺公司）的承攬價1千多萬所剩下的，縣政府核定金額我大致認定是4,900多萬，扣掉柏樺公司原先簽約的1,420萬，大約是3,500萬，實際金額沒出來之前，我們用這樣算的。
 2、關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不實登載而編列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我沒有挪作己用，全部用來支出「漢光重劃會」的費用，這些錢後來當作舊地主、新地主、經營夜市之人的補償，還有要支付用來處理這件事的人的報酬，全部花費其實超過1,500萬，當初之所以不據實記載用途，是因為我只清楚舊地主跟新地主的身分，但經營夜市的人我不確定他們的身分，所以我們當時只列了拍定那些房子的地主的名字，這樣比較方便，因為這件事也是要那些地主來處理，是要補償法拍之前跟現在拍定的新地主。
 3、關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退還金額共279萬0,562元，我沒有挪為己用，我都用在重劃會，我自己補充的還有很多錢，「漢光重劃區」之實際總支出超過起訴書所指之7,372萬4,900元，甚至超過縣政府認定的9,180萬，實際支出有1億8百多萬元。　　
(三)首先，公訴意旨雖主張『「漢光重劃區」之施作工程款實際上是由被告鄭文傑、「漢光重劃會」所支出』、『被告鄭文傑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金額之2.7％所計算之金額予被告陳雅苓，作為詠淯公司之獲利』、『被告鄭文傑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金額之8.5％所計算之金額，供詠淯公司購買進項發票，以免繳納過多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被告鄭文傑為詠淯公司之實際控制者』等相關內容，而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訂Ａ合約之真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詠淯公司根本不是「漢光重劃區」工程之總承包商。然查：
 1、營造業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超過淨值二十倍」，而依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4條，丙等綜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為2,700萬元，乙等綜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為9千萬元，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其資本額之10倍。
 2、又「漢光重劃會」於105年5月16日檢附經公共工程專業技師陳彥名簽證之「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總工程費6,073萬元，其中發包工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照明、公園及遊樂設施等工程）送交雲林縣政府，經雲林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該工程預算書，以及「漢光重劃會」就「漢光重劃區」之工程，於105年8月15日與柏樺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承攬總價1,420萬元，下稱Ｃ合約），嗣柏樺公司於106年4月18日過後無進場施作，且「漢光重劃會」與柏樺公司同意Ｃ合約自106年8月17日起終止等情，有雲林縣政府105年5月31日府地發二字第1052708407號函暨所附「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工程承攬合約書、柏樺公司106年6月13日106柏樺工字第1060613號函、合約終止協議書在卷可查（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卷一第485至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頁）。
 3、基此，依雲林縣政府就「漢光重劃區」所核定之工程預算金額，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綜合營造業，自須為乙等綜合營造業或甲等綜合營造業，方符合前揭營造業法、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之規定，是被告鄭文傑辯稱其係因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柏樺公司不再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進場施作後，始另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與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詠淯公司（參卷附之營造業基本資料查詢結果）簽立Ａ合約乙情，當屬有據，則被告鄭文傑在該等客觀情狀下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之行為，是否自始不具由詠淯公司（接續）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締約真意，已有高度疑義。參以，「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經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派員於106年11月10日進行驗收，結果為工程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且詠淯公司有以承包廠商身分派技師蔡新旺到場會同進行該次驗收等情，有雲林縣政府工程驗收及移交接管簽到表、初驗紀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93至394頁），是於「漢光重劃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既有完工並經雲林縣政府驗收合格，且詠淯公司亦有以承包廠商之身分參與驗收而對外表示其為該重劃工程之承攬人，足徵被告鄭文傑確有可能係為使「漢光重劃會」之重劃工程能有符合資格之綜合營造業承攬人，以求完成該重劃工程，才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被告鄭文傑是否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之真意、是否無意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實存在相當合理可疑。
 4、再者，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具體之契約義務內容為何，以及究係自行施工抑或另交由專業營造業承攬（即俗稱「小包」），暨如何選擇「小包」、以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是否與定作人約定工程款以外之其他獲利等事項，容均存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當空間，當無所謂應符合綜合營造業須自行選擇「小包」、綜合營造業不得直接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向定作人收取之工程款、綜合營造業之獲利僅能出自工程款等情事方屬有承攬真意之理，故縱被告鄭文傑於以「漢光重劃會」之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仍係由被告鄭文傑選擇、決定實際施作工程之「小包」（包含由原已施作工程之「小包」繼續施作），以及詠淯公司僅負有技術上監管之義務而無須以原有資金或另行籌措資金來支付「小包」之工程款，甚且有另行約定以工程款之2.7％所計算金額作為詠淯公司之實際獲利，亦無從據以率認被告鄭文傑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況且，衡諸被告鄭文傑乃係於原承攬之綜合營造業即柏樺公司不再進場施作工程後，始另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在「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已有部分經「小包」實際進行施作等客觀情狀下，前揭Ａ合約簽立後之相關情況，包含選擇「小包」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詠淯公司之具體契約義務及實際獲利等，容與該等客觀情狀存在合理關聯，甚至更能凸顯被告鄭文傑可能係欲藉此使詠淯公司同意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益徵被告鄭文傑是否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顯有可疑。
 5、另依上所述，既尚難遽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訂Ａ合約之真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等節，則詠淯公司以工程款為項目而開立予「漢光重劃會」之Ｂ發票，是否係屬無真實交易之填製不實發票，自亦有疑義。況且，詠淯公司於106年2月至107年3月間，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分別與豐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廣集水電工程有限公司、元船工程有限公司、聿創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俊和瀝青股份有限公司、昌鈺營造有限公司、井上工程行、亞萊格室内裝修有限公司、成鴻工程有限公司、鉅豐駿開發有限公司簽立工程合約，合約總價共計3,051萬9,120元等情，有各該合約書存卷可稽（他45號卷二第384至399頁），堪信詠淯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即Ｂ發票之總票載金額）之工程款予「小包」，參以，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究竟要採行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核有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當空間，且詠淯公司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乃係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基準來向定作人即「漢光重劃會」收取工程款再為給付，而非使用原有資金或另行籌措資金來給付，此均業如前述，則縱詠淯公司於簽立Ａ合約後，並非從「漢光重劃會」給付之該等工程款中獲取實際利潤，而係直接用以給付「小包」之工程款，亦無逕謂該等由「漢光重劃會」所給付之工程款非屬詠淯公司之收入項目之理，故詠淯公司依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所填製開立之Ｂ發票是否係屬無真實交易之不實發票，誠屬有疑。　　　
(四)其次，公訴意旨雖以卷附之「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為基礎（參偵10718號卷二第117至217頁），佐以與「漢光重劃區」有關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電子檔明細摘要等事證，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萬4,900元，並主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500萬元、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登載不實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及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退還工程費用共279萬0,562元，均經被告鄭文傑挪為己用而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之費用支出。惟查：
 1、細觀前揭公訴意旨所指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總支出金額之方式，乃係以卷附「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於107年12月份之最後累計總支出6,108萬2,805元為基礎，再依卷附之「漢光重劃區」地上物補償查定清冊、商玉枝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被告鄭文傑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他45號卷五第137至148、159至168頁、偵10718號卷二第391至392頁），加計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之數筆支出共862萬4,121元，復加計貸款利息共401萬5,274元，始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萬4,900元，然此一計算認定過程，既存有數筆支出項目並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之情形，且上開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亦顯未完全涵蓋「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項目，則是否尚有其他未經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及上開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之「漢光重劃區」支出項目，實難謂無合理可疑。　　
 2、又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工程費用始以「漢光重劃會」之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實際上無締約真意之Ａ合約，且該虛增之工程費用並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費用支出。惟本院依本案之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鄭文傑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依卷附有關詠淯公司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與其他公司（商號）簽立之工程合約，堪信詠淯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即3,500萬元）之工程款予「小包」等節，皆業經本院詳述如前，故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係虛增之工程費用、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已有疑義。況且，「漢光重劃會」經雲林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之工程預算書，所記載之總工程費為6,073萬元，其中發包工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照明、公園及遊樂設施等工程等情，亦如前述，而「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原承攬人即柏樺公司，於106年8月17日原承攬契約終止時，就已完成之工作部分有向「漢光重劃會」收取共1,114萬5千元乙節，有合約終止協議書、柏樺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附卷為憑（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卷一第485至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287頁），是前揭工程預算書所記載之發包工程費，在扣除前揭柏樺公司所收取工程款後之剩餘金額（即4,679萬3千元），既仍大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則能否遽認Ａ合約之契約總價係虛增之工程費用而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恐存相當可疑。甚者，被告鄭文傑就「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等事項，於本院審理中自行委任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鑑定結論包含「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為4,619萬3,222元（工程費4,386萬5,655元、自辦工程管理費用232萬7,567元）乙節，有該土木技師公會收文字號114鑑552號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五第182至521頁），且經技師林俊煌即該鑑定之其中1位實施鑑定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到庭以言詞說明並陳述上開鑑定報告書之作成為真正（本院卷六第86至101頁），是依上開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之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論所指之「漢光重劃區」合理工程經費，核與前揭柏樺公司所收取工程款（1,114萬5千元）加計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500萬元）之總金額相近乙情，益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係虛增之工程費用、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實有疑義。
 3、再者，就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被告鄭文傑固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即「漢光重劃區」理監會會議紀錄）犯行。然而，被告鄭文傑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階段，均已具體說明：該等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乃係基於補償將土地（係指被告鄭文傑等45人於103年12月10日得標買受之土地）出租作為經營夜市使用之舊地主廖𦨤翔、沈正芳及夜市經營者，暨補償於105年10月26日拍賣取得「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部分土地之新地主林振義、林偉州等原因而編列乙情（他45號卷二第267頁、偵10718號卷三第60至61頁、本院卷二第57、195至203頁、本院卷四第63至65、95至98頁），且有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777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1份、廖𦨤翔及沈正芳出具之聲明書、手寫之土地分配協議書等存卷為憑（他45號卷二第281至283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堪信於「漢光重劃區」之重劃作業過程中，「漢光重劃會」確曾與廖𦨤翔、沈正芳、林振義、林偉州等相關土地所有人協調補償事宜，可徵上開被告鄭文傑所說明之編列原因、實際用途，並非全然無據，故縱被告鄭文傑係以於「漢光重劃區」理（監）事會之會議紀錄登載不實內容之方式來編列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該編列金額之實際用途是否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具合理關聯之費用負擔完全無關？是否係被告鄭文傑為求換取更多抵費地而無端虛增之費用負擔？恐均有合理之可疑，自難率認被告鄭文傑之該部分所為係屬背信犯行。　　
 4、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工程費用退還金額共279萬0,562元，被告鄭文傑雖亦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即「漢光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犯行。然而，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3條第2、3項規定：「重劃會於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算負擔總計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前項計算負擔總計表有關工程費用，應以送經各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之拆遷補償費，以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數額為準；其餘重劃費用，以重劃計畫書所載數額為準；貸款利息，以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工程費用，及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與重劃費用加總數額，重新計算之金額為準。」，且理事會經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後（註：於106年7月27日修正發布前，原規定「重劃區土地分配完畢後」），理事會應即檢具計算負擔總計表等圖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同辦法第34條第1項亦可參照。基此，依上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市地重劃之重劃土地分配（包含抵費地之比例），當係以送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為準，而與重劃土地分配後之財務結算無涉，故縱被告鄭文傑於107年6月1日辦理「漢光重劃區」之財務結算時，就犯罪事實一、(二)所指工程費用之金額，乃於財務結算清冊中登載與經雲林縣政府於106年4月18日發函同意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相同之金額（參偵10718號卷二第353至361頁），而未於財務結算清冊中登載扣除退還部分後之剩餘金額，該不實登載亦對抵費地之分配比例不生影響，則被告鄭文傑是否係為求換取更多抵費地始為該不實登載，顯有疑義，遑論依該不實登載之內容，乃係登載未經扣除退還部分之原先實際繳納金額，而非登載毫無合理根據之費用支出，本即有被告鄭文傑係因便宜行事而為該不實登載之合理可能，是不論前揭退還金額之最終實際用途為何、有無用於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有關之費用支出，均難遽認被告鄭文傑有藉該不實登載來不法換取更多抵費地之背信犯意。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既不足證明被告鄭文傑係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Ａ合約並無真實交易等節，亦不足證明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支出金額來不法換取更多抵費地始簽立Ａ合約及實施犯罪事實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故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鄭文傑所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背信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該等部分自均屬不能證明被告鄭文傑犯罪，原應對被告鄭文傑諭知無罪，惟本院考量該等部分與被告鄭文傑於犯罪事實一接續所為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當屬接續犯、想像競合犯之一罪關係，爰就該等部分對被告鄭文傑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被告陳雅苓）：
　　關於前揭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其中有關Ａ合約及Ｂ發票之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陳雅苓亦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惟訊據被告陳雅苓堅決否認該部分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犯行，辯稱：關於Ａ合約，我們是有簽約的真意，且是有真實交易才開立Ｂ發票，工程轉包及帳戶間之金流，都不是用來掩飾虛假的交易；我與鄭文傑是合作關係，我跟鄭文傑當初的協商內容是我負責把這個工程的尾巴承接下來，但我不負責資金的調度，也不會由詠淯公司代墊要給「小包」的工程款，而是由鄭文傑負責籌措要支付給「小包」的工程款，因為這個案子的前一個包商跑掉了，一定要有一個承包商出面處理事情，依照營造業法，一定要綜合營造業才可以承攬營造建物或工程的事項，我是後來接這個案子，我負責帳務、出款，「漢光重劃會」不是一筆錢等在那邊，而是我會跟鄭文傑講說現在要給「小包」多少錢，我叫鄭文傑把錢準備好；詠淯公司都是發包給「小包」，是現有包商，第一包留下來的包商找的，是鄭文傑找的，本案「小包」幾乎都是鄭文傑找的，我只有找一間做週邊泥作；工程款3,500萬元的對價是現場這些施作，包含要給小包的錢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頁、本院卷二第46至47、275至276頁、本院卷六第159頁），而就詠淯公司與「漢光重劃會」簽立Ａ合約之原因、簽立Ａ合約後之施工情況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等情，核與前揭本院據以認定尚不足證明Ａ合約係不具締約真意之虛假契約、Ａ合約並無真實交易等節之相關事證相符，故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亦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陳雅苓所涉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陳雅苓犯罪，應為被告陳雅苓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提起公訴，檢察官廖易翔、黃薇潔、尤開民、劉建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不實內容



		1

		於「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及建築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陳啓華等9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查估補償金額903萬1,447元」之不實內容。



		2

		於「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之臨時動議部分，登載「陳啟華等人針對其建築改良物補償金額提出異議，請重劃會應將重劃期間造成其無法營業之損失列入補償」之不實內容。



		3

		於「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地上物補償清冊及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羅重益等11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地上改良物總價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596萬8,553元，核發金額共1,500萬元」之不實內容。









附表二：
		編號

		事業機構

		繳款內容

		退款內容



		1

		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

		106年1月5日轉匯29萬5千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107年2月7日開立241萬3,588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8日）兌現



		


		


		106年2月20日轉匯628萬6,900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2

		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419萬2,702元之供電線路整體規劃工程費

		106年12月6日開立27萬3,903元之退款支票，於同年月15日兌現



		3

		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65萬1,055元之埋設配線管道建設費

		107年1月28日開立10萬3,071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29日）兌現









附表三：
		編號

		號碼

		票載日期

		票載金額



		1

		QX00000000

		106年11月5日

		1千萬元



		2

		QX00000000

		106年12月10日

		1千萬元



		3

		CR00000000

		107年5月15日

		1千萬元



		4

		CR00000000

		107年6月10日

		500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文傑







選任辯護人  呂維凱律師

            劉靜芬律師

被      告  陳雅苓





選任辯護人  謝秉錡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

度偵字第107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文傑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雅苓無罪。

　　犯罪事實

一、緣雲林縣政府於民國103年12月5日發函就雲林縣西螺鎮西中

    段之數筆土地准予成立「雲林縣西螺鎮漢光自辦市地重劃區

    」（下稱「漢光重劃區」）籌備會，該籌備會於104年9月30

    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而選任包含鄭文傑在內等7人為理事

    、商玉枝（即鄭文傑之配偶）為監事，嗣經雲林縣政府於10

    4年10月29日發函准予成立「漢光重劃區」重劃會（下稱「

    漢光重劃會」），鄭文傑並為「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主

    要決策者。詎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過程

    中，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單一犯意，接續為下列

    行為：

(一)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之雲林縣西螺鎮西中

    段277、278、279、280、281、295、296、297、298、299、

    300、322、323、324、327、328、329、391、395、396、39

    9、400、401、404、405、406、409、410、411、414、415

    、416、421、422、423、426、427、428、442、444、445、

    446、447及448等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漢光

    重劃會」成立後，登記所有人並非僅有「陳啓華、廖珮均、

    商秀米、杜綉珠、林怡安、蔡霄、羅芳怡、黃惠琴、劉黛妤

    」等9人（下合稱陳啓華等9人）或「羅重益、鐘文婕、鄭淵

    先、蔡霄、商玉枝、鄭文俊、廖珮均、應宜庭、何立帆、林

    怡安、杜綉珠」等11人（下合稱羅重益等11人），且該等人

    就系爭土地均無因拆遷土地改良物所生之補償費或營業損失

    ，竟仍接續於104年12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

    會、105年12月17日「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及106年2

    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登載包含如附表一「

    不實內容」欄所示用以表明有關查估該等人就系爭土地因拆

    遷土地改良物所生費用或營業損失之補償金額等不實內容之

    會議紀錄，再將該等會議紀錄送交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

    ，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

    確性。

(二)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所需之自來水、電力、電訊等設

    施，經「漢光重劃會」分別於如附表二「繳款內容」欄所示

    時間（106年1、2月間）繳納如同欄所示金額之工程費用予

    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後（金額分別為共新臺幣【下同

    】658萬1,90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復經該

    等事業機構分別於如附表二「退款內容」欄所示時間（106

    年12月至107年2月間）退還如同欄所示金額（金額分別為24

    1萬3,588元、27萬3,903元、10萬3,071元，合計共279萬0,5

    62元）予「漢光重劃會」，竟仍於107年6月1日「漢光重劃

    區」第十三次理事會辦理財務結算時，未將上開退還金額從

    各該工程費用中扣除而登載包含各該工程費用分別為658萬1

    ,82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等不實內容之「漢光

    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再將該財務結算清冊送請雲林縣政

    府備查而為行使，並經雲林縣政府於107年8月15日函覆同意

    備查，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

    之正確性。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被告鄭文傑）：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

    均不爭執該等陳述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辯論終結前

    亦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

    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

    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證據。

(二)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

    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

    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

    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

    ，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文傑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坦

    承不諱（本院卷一第369頁、本院卷四第13頁、本院卷六第1

    59至161頁），且有證人廖珮均、杜綉珠、林怡安、羅芳怡

    、黃惠琴、應宜庭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可佐（偵3040號卷

    二第3至9、45至47、75至80、91至93、101至105、129至131

    頁、偵10718號卷一第59至69、77至82頁），暨雲林縣政府1

    03年12月5日府地發二字第1035721395號函、「漢光重劃區

    」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雲林縣政府104年10月29日府

    地發二字第1040140203號函、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7778號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

    記錄暨所附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建築改良物價格

    調查表、「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漢光重

    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暨所附地上物補償清冊、改良

    物價格調查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

    雲林營運處110年7月13日雲規字第1100000145號函暨所附工

    程結算表、支票存根、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

    處107年2月7日台水五工字第1070002435號函暨所附竣工結

    算書、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106年12月6日雲

    林字第1068118407號函暨所附溢收費款退還證明單、繳費憑

    證、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開立之統一發票

    、臺灣電力公司繳費憑證、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

    「漢光重劃區」第十三次理事會會議紀錄暨所附財務結算清

    冊等存卷可稽（他45號卷一第355至359頁、他45號卷二第21

    至25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偵10718號卷一第317

    、417至421、435頁、偵10718號卷二第3至58、221至228、3

    79至389頁），足認前開被告鄭文傑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堪以採信。從而，上開犯罪事實之事證明確，被告鄭文

    傑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鄭文傑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罪。又刑法第215條之規定，在被告鄭文傑為

    上開犯罪事實後，雖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生效，然該次修

    正，僅係將該規定之罰金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

    2項前段所定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換算，並未變更實質內容

    ，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爰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附此敘明。

(二)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所為不實登載其業務上作成文書

    之低度行為，均應為其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雖係分別

    在不同時間行使登載不實內容之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

    業務文書，然考量各該行為均係涉及「漢光重劃區」重劃業

    務，且行使之文書內容具有一定程度之延續關聯性，復均係

    對同一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而為行使，堪認被告鄭文傑係

    出於單一犯意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行為之

    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為合理，應論

    以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

    劃區」之重劃業務時，竟接續於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

    業務文書登載如犯罪事實所指之不實內容，並將該等業務文

    書送請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

    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被告鄭文傑所為實屬

    不該；另考量被告鄭文傑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被告

    鄭文傑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酌以被告鄭文傑於本院審理

    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卷六第164

    頁），暨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

    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

 1、被告鄭文傑係受「漢光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

    出資人委託，負責處理漢光重劃區重劃事務之人，共同被告

    陳雅苓為詠淯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

    。詎被告鄭文傑為虛增工程費用，竟與共同被告陳雅苓基於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渠等明

    知「漢光重劃會」並無與詠淯公司締結「漢光重劃區」工程

    承攬合約之真意，但仍以「漢光重劃會」名義與詠淯公司簽

    訂「漢光重劃區」工程承攬合約書（合約所載簽約日期為10

    6年5月10日、契約總價3,500萬元，下稱Ａ合約），製造出詠

    淯公司為「漢光重劃區」工程總承包商之假象，共同被告陳

    雅苓並以詠淯公司名義填製如附表三所示買受人為「漢光重

    劃會」之4紙無真實交易之發票（下合稱Ｂ發票）予被告鄭文

    傑。因認被告鄭文傑於此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

    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等語。

 2、被告鄭文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違背其任

    務之犯意，除以上開有關Ａ合約之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

    之工程費用外，另以下列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支出金

    額：(1)透過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方式，虛增拆遷補償

    費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費596萬8,553元，合計為1,500

    萬元；(2)透過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方式，虛增公用設

    備管線工程費用279萬0,562元。被告鄭文傑以上開方式虛增

    「漢光重劃區」之工程費用（詠淯公司部分）、地上物拆遷

    及營業損失補償費、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用後，將部分虛增

    款項挪作己用，並未實際用在「漢光重劃區」費用支出，其

    明知「漢光重劃區」的實際總支出為7,372萬4,900元（計算

    式詳起訴書），而「漢光重劃區」計算負擔總計表之費用負

    擔總額係以9,180萬元計算，亦即被告鄭文傑至少虛增金額

    為1,807萬5,100元（9,180萬元-7,372萬4,900元），以重劃

    後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14,090元計算，被告鄭文傑可多換

    取約1282.83平方公尺（約388.05坪）抵費地之不法利益，

    使得未與「漢光重劃區」、豐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鄭

    文傑為實際負責人）簽訂重劃合約書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

    出資投資人（完整對象詳起訴書）所可分得的土地減少而受

    有損害，違背該等人所託任務，而被告鄭文傑多換取約388.

    05坪抵費地後，以每坪11萬2,500元價格出售予歐旻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故被告鄭文傑所牟取的不法利益金額為4,

    365萬5,625元（388.05×11萬2,500元）。因認被告鄭文傑於

    此部分除涉犯前揭經本院認定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外

    ，尚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等語。

(二)訊據被告鄭文傑堅決否認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載不實

    、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背信等犯行，辯稱如下（本院卷一第

    370頁、本院卷二第275至281頁、本院卷四第294頁、本院卷

    六第158頁）：

 1、關於Ａ合約，因為我沒有營造資格，一定要找營造商，這個

    工程是存在的，所以契約書也是實在的，發票也是實在的，

    我們是有簽約的真意，Ａ合約的內容沒有不實，「漢光重劃

    會」最後確實有給詠淯公司工程款，金額大概就是3,500萬

    元，Ａ合約的承攬價是依我們跟縣政府核准金額4千多萬減掉

    柏樺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柏樺公司）的承攬價1千多萬所剩

    下的，縣政府核定金額我大致認定是4,900多萬，扣掉柏樺

    公司原先簽約的1,420萬，大約是3,500萬，實際金額沒出來

    之前，我們用這樣算的。

 2、關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不實登載而編列之查估補償金額

    共1,500萬元，我沒有挪作己用，全部用來支出「漢光重劃

    會」的費用，這些錢後來當作舊地主、新地主、經營夜市之

    人的補償，還有要支付用來處理這件事的人的報酬，全部花

    費其實超過1,500萬，當初之所以不據實記載用途，是因為

    我只清楚舊地主跟新地主的身分，但經營夜市的人我不確定

    他們的身分，所以我們當時只列了拍定那些房子的地主的名

    字，這樣比較方便，因為這件事也是要那些地主來處理，是

    要補償法拍之前跟現在拍定的新地主。

 3、關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退還金額共279萬0,562元，我

    沒有挪為己用，我都用在重劃會，我自己補充的還有很多錢

    ，「漢光重劃區」之實際總支出超過起訴書所指之7,372萬4

    ,900元，甚至超過縣政府認定的9,180萬，實際支出有1億8

    百多萬元。　　

(三)首先，公訴意旨雖主張『「漢光重劃區」之施作工程款實際

    上是由被告鄭文傑、「漢光重劃會」所支出』、『被告鄭文傑

    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金額之2.7％所計算之金額予被告陳雅苓

    ，作為詠淯公司之獲利』、『被告鄭文傑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

    金額之8.5％所計算之金額，供詠淯公司購買進項發票，以免

    繳納過多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被告鄭文傑為詠淯

    公司之實際控制者』等相關內容，而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

    訂Ａ合約之真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詠淯公司根本不是「漢

    光重劃區」工程之總承包商。然查：

 1、營造業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

    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

    得超過淨值二十倍」，而依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

    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4條，丙等

    綜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為2,700萬元，乙等綜合營造業

    之承攬造價限額為9千萬元，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

    為其資本額之10倍。

 2、又「漢光重劃會」於105年5月16日檢附經公共工程專業技師

    陳彥名簽證之「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總工程費6,073

    萬元，其中發包工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

    、照明、公園及遊樂設施等工程）送交雲林縣政府，經雲林

    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該工程預算書，以及「

    漢光重劃會」就「漢光重劃區」之工程，於105年8月15日與

    柏樺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承攬總價1,420萬元，下稱Ｃ

    合約），嗣柏樺公司於106年4月18日過後無進場施作，且「

    漢光重劃會」與柏樺公司同意Ｃ合約自106年8月17日起終止

    等情，有雲林縣政府105年5月31日府地發二字第1052708407

    號函暨所附「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工程承攬合約書、

    柏樺公司106年6月13日106柏樺工字第1060613號函、合約終

    止協議書在卷可查（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

    卷一第485至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頁）。

 3、基此，依雲林縣政府就「漢光重劃區」所核定之工程預算金

    額，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綜

    合營造業，自須為乙等綜合營造業或甲等綜合營造業，方符

    合前揭營造業法、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

    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之規定，是被告鄭文傑

    辯稱其係因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柏樺公司不再就「漢光重劃

    區」相關工程進場施作後，始另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

    與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詠淯公司（參卷附之營造業基本資料

    查詢結果）簽立Ａ合約乙情，當屬有據，則被告鄭文傑在該

    等客觀情狀下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之行為，是否自始不具

    由詠淯公司（接續）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

    整體性工作之締約真意，已有高度疑義。參以，「漢光重劃

    區」之重劃工程，經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派員於106年11

    月10日進行驗收，結果為工程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且詠淯公司有以承包廠商身分派技師蔡新旺到場會同進行

    該次驗收等情，有雲林縣政府工程驗收及移交接管簽到表、

    初驗紀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93至394頁），是於「漢光

    重劃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漢光重劃區」之重劃

    工程既有完工並經雲林縣政府驗收合格，且詠淯公司亦有以

    承包廠商之身分參與驗收而對外表示其為該重劃工程之承攬

    人，足徵被告鄭文傑確有可能係為使「漢光重劃會」之重劃

    工程能有符合資格之綜合營造業承攬人，以求完成該重劃工

    程，才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被告鄭文傑是否自始不

    具簽立Ａ合約之真意、是否無意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

    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實存在相當合理可疑。

 4、再者，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具體之契約義務內容為何

    ，以及究係自行施工抑或另交由專業營造業承攬（即俗稱「

    小包」），暨如何選擇「小包」、以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

    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是否與定作人約定工程款

    以外之其他獲利等事項，容均存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

    當空間，當無所謂應符合綜合營造業須自行選擇「小包」、

    綜合營造業不得直接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向定作人

    收取之工程款、綜合營造業之獲利僅能出自工程款等情事方

    屬有承攬真意之理，故縱被告鄭文傑於以「漢光重劃會」之

    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仍係由被告鄭文傑選擇、決

    定實際施作工程之「小包」（包含由原已施作工程之「小包

    」繼續施作），以及詠淯公司僅負有技術上監管之義務而無

    須以原有資金或另行籌措資金來支付「小包」之工程款，甚

    且有另行約定以工程款之2.7％所計算金額作為詠淯公司之實

    際獲利，亦無從據以率認被告鄭文傑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

    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

    況且，衡諸被告鄭文傑乃係於原承攬之綜合營造業即柏樺公

    司不再進場施作工程後，始另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在

    「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已有部分經「小包」實際進行施

    作等客觀情狀下，前揭Ａ合約簽立後之相關情況，包含選擇

    「小包」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詠淯公司之具體

    契約義務及實際獲利等，容與該等客觀情狀存在合理關聯，

    甚至更能凸顯被告鄭文傑可能係欲藉此使詠淯公司同意成為

    「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益徵被告鄭文傑是

    否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

    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顯有可疑。

 5、另依上所述，既尚難遽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訂Ａ合約之真

    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等節，則詠淯公司以工程款為項目而

    開立予「漢光重劃會」之Ｂ發票，是否係屬無真實交易之填

    製不實發票，自亦有疑義。況且，詠淯公司於106年2月至10

    7年3月間，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分別與豐信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廣集水電工程有限公司、元船工程有限公司、聿

    創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俊和瀝青股份有限公司、昌鈺營造

    有限公司、井上工程行、亞萊格室内裝修有限公司、成鴻工

    程有限公司、鉅豐駿開發有限公司簽立工程合約，合約總價

    共計3,051萬9,120元等情，有各該合約書存卷可稽（他45號

    卷二第384至399頁），堪信詠淯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

    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即Ｂ發票之總票載金額

    ）之工程款予「小包」，參以，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

    究竟要採行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

    小包」，核有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當空間，且詠淯公司

    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

    乃係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基準來向定作人即「漢光

    重劃會」收取工程款再為給付，而非使用原有資金或另行籌

    措資金來給付，此均業如前述，則縱詠淯公司於簽立Ａ合約

    後，並非從「漢光重劃會」給付之該等工程款中獲取實際利

    潤，而係直接用以給付「小包」之工程款，亦無逕謂該等由

    「漢光重劃會」所給付之工程款非屬詠淯公司之收入項目之

    理，故詠淯公司依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所填製開立之Ｂ發票是否

    係屬無真實交易之不實發票，誠屬有疑。　　　

(四)其次，公訴意旨雖以卷附之「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為基礎

    （參偵10718號卷二第117至217頁），佐以與「漢光重劃區

    」有關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電子檔明細摘要等事證，計算

    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萬4,900元，並主

    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500萬元、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登

    載不實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及犯罪事實一、(二)所指

    之退還工程費用共279萬0,562元，均經被告鄭文傑挪為己用

    而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之費用支出。惟查：

 1、細觀前揭公訴意旨所指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總支出金額

    之方式，乃係以卷附「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於107年12月

    份之最後累計總支出6,108萬2,805元為基礎，再依卷附之「

    漢光重劃區」地上物補償查定清冊、商玉枝之第一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被告鄭文傑

    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

    細等事證（他45號卷五第137至148、159至168頁、偵10718

    號卷二第391至392頁），加計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

    表」之數筆支出共862萬4,121元，復加計貸款利息共401萬5

    ,274元，始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

    萬4,900元，然此一計算認定過程，既存有數筆支出項目並

    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之情形，且上開金融帳戶

    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亦顯未完全涵蓋「漢光重劃區」之

    總支出項目，則是否尚有其他未經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

    細表」及上開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之「漢光重劃

    區」支出項目，實難謂無合理可疑。　　

 2、又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工程費用始以「漢光

    重劃會」之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實際上無締約真意之Ａ合約

    ，且該虛增之工程費用並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費用支

    出。惟本院依本案之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鄭文傑自始

    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

    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依卷附有關詠淯公司就「漢光重劃區

    」相關工程與其他公司（商號）簽立之工程合約，堪信詠淯

    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

    總價（即3,500萬元）之工程款予「小包」等節，皆業經本

    院詳述如前，故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係虛增之工程費用、

    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已有疑義。況且，「

    漢光重劃會」經雲林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之

    工程預算書，所記載之總工程費為6,073萬元，其中發包工

    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照明、公園及遊

    樂設施等工程等情，亦如前述，而「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

    之原承攬人即柏樺公司，於106年8月17日原承攬契約終止時

    ，就已完成之工作部分有向「漢光重劃會」收取共1,114萬5

    千元乙節，有合約終止協議書、柏樺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附

    卷為憑（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卷一第485至

    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287頁），是前揭工程預算書

    所記載之發包工程費，在扣除前揭柏樺公司所收取工程款後

    之剩餘金額（即4,679萬3千元），既仍大於Ａ合約之契約總

    價，則能否遽認Ａ合約之契約總價係虛增之工程費用而非屬

    「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恐存相當可疑。甚者，被告鄭

    文傑就「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等事項，於本院審理

    中自行委任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鑑定結論

    包含「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為4,619萬3,222元（工

    程費4,386萬5,655元、自辦工程管理費用232萬7,567元）乙

    節，有該土木技師公會收文字號114鑑552號鑑定報告書在卷

    可參（本院卷五第182至521頁），且經技師林俊煌即該鑑定

    之其中1位實施鑑定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到庭以言詞說明

    並陳述上開鑑定報告書之作成為真正（本院卷六第86至101

    頁），是依上開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之鑑定報告書，其鑑定

    結論所指之「漢光重劃區」合理工程經費，核與前揭柏樺公

    司所收取工程款（1,114萬5千元）加計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

    ,500萬元）之總金額相近乙情，益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

    係虛增之工程費用、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

    實有疑義。

 3、再者，就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

    元，被告鄭文傑固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即「漢光重劃區」理監會會議紀錄）犯行。然而，被告鄭文

    傑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階段，均已具體說明：該等查估補償金

    額共1,500萬元，乃係基於補償將土地（係指被告鄭文傑等4

    5人於103年12月10日得標買受之土地）出租作為經營夜市使

    用之舊地主廖𦨤翔、沈正芳及夜市經營者，暨補償於105年1

    0月26日拍賣取得「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部分土地之新

    地主林振義、林偉州等原因而編列乙情（他45號卷二第267

    頁、偵10718號卷三第60至61頁、本院卷二第57、195至203

    頁、本院卷四第63至65、95至98頁），且有本院103年度司

    執字第1777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1份、廖𦨤翔及沈正芳出

    具之聲明書、手寫之土地分配協議書等存卷為憑（他45號卷

    二第281至283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堪信於「

    漢光重劃區」之重劃作業過程中，「漢光重劃會」確曾與廖

    𦨤翔、沈正芳、林振義、林偉州等相關土地所有人協調補償

    事宜，可徵上開被告鄭文傑所說明之編列原因、實際用途，

    並非全然無據，故縱被告鄭文傑係以於「漢光重劃區」理（

    監）事會之會議紀錄登載不實內容之方式來編列犯罪事實一

    、(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該編列金額之實

    際用途是否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具合理關聯之費用負

    擔完全無關？是否係被告鄭文傑為求換取更多抵費地而無端

    虛增之費用負擔？恐均有合理之可疑，自難率認被告鄭文傑

    之該部分所為係屬背信犯行。　　

 4、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工程費用退還金額共279萬0,5

    62元，被告鄭文傑雖亦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即「漢光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犯行。然而，依獎勵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3條第2、3項規定：「重

    劃會於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算負擔總計表送請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前項計算負擔總計表有關工程

    費用，應以送經各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土地改良

    物或墳墓之拆遷補償費，以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

    數額為準；其餘重劃費用，以重劃計畫書所載數額為準；貸

    款利息，以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工程費用，及理事會查

    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與重劃費用加總數

    額，重新計算之金額為準。」，且理事會經研擬重劃分配結

    果草案後（註：於106年7月27日修正發布前，原規定「重劃

    區土地分配完畢後」），理事會應即檢具計算負擔總計表等

    圖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同辦法第34條第1項亦可參照。基此，依上開

    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可知，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辦理市地重劃之重劃土地分配（包含抵費地之比例

    ），當係以送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為準，而與

    重劃土地分配後之財務結算無涉，故縱被告鄭文傑於107年6

    月1日辦理「漢光重劃區」之財務結算時，就犯罪事實一、(

    二)所指工程費用之金額，乃於財務結算清冊中登載與經雲

    林縣政府於106年4月18日發函同意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相

    同之金額（參偵10718號卷二第353至361頁），而未於財務

    結算清冊中登載扣除退還部分後之剩餘金額，該不實登載亦

    對抵費地之分配比例不生影響，則被告鄭文傑是否係為求換

    取更多抵費地始為該不實登載，顯有疑義，遑論依該不實登

    載之內容，乃係登載未經扣除退還部分之原先實際繳納金額

    ，而非登載毫無合理根據之費用支出，本即有被告鄭文傑係

    因便宜行事而為該不實登載之合理可能，是不論前揭退還金

    額之最終實際用途為何、有無用於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

    務有關之費用支出，均難遽認被告鄭文傑有藉該不實登載來

    不法換取更多抵費地之背信犯意。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既不足證明被

    告鄭文傑係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

    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Ａ合約並無真實交易等

    節，亦不足證明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支出金額來不法換取更

    多抵費地始簽立Ａ合約及實施犯罪事實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犯行，故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鄭文傑所涉前揭公訴

    意旨所指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背信等罪嫌達

    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該等部分自均屬不能證明被告

    鄭文傑犯罪，原應對被告鄭文傑諭知無罪，惟本院考量該等

    部分與被告鄭文傑於犯罪事實一接續所為之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文書犯行，當屬接續犯、想像競合犯之一罪關係，爰就該

    等部分對被告鄭文傑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被告陳雅苓）：

　　關於前揭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其中有關Ａ合約及Ｂ發票之

    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陳雅苓亦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

    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惟訊據被告陳雅苓堅決否認該部分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

    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犯行，辯稱：關於Ａ合約，我

    們是有簽約的真意，且是有真實交易才開立Ｂ發票，工程轉

    包及帳戶間之金流，都不是用來掩飾虛假的交易；我與鄭文

    傑是合作關係，我跟鄭文傑當初的協商內容是我負責把這個

    工程的尾巴承接下來，但我不負責資金的調度，也不會由詠

    淯公司代墊要給「小包」的工程款，而是由鄭文傑負責籌措

    要支付給「小包」的工程款，因為這個案子的前一個包商跑

    掉了，一定要有一個承包商出面處理事情，依照營造業法，

    一定要綜合營造業才可以承攬營造建物或工程的事項，我是

    後來接這個案子，我負責帳務、出款，「漢光重劃會」不是

    一筆錢等在那邊，而是我會跟鄭文傑講說現在要給「小包」

    多少錢，我叫鄭文傑把錢準備好；詠淯公司都是發包給「小

    包」，是現有包商，第一包留下來的包商找的，是鄭文傑找

    的，本案「小包」幾乎都是鄭文傑找的，我只有找一間做週

    邊泥作；工程款3,500萬元的對價是現場這些施作，包含要

    給小包的錢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頁、本院卷二第46至

    47、275至276頁、本院卷六第159頁），而就詠淯公司與「

    漢光重劃會」簽立Ａ合約之原因、簽立Ａ合約後之施工情況及

    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等情，核與前揭本院據以認定

    尚不足證明Ａ合約係不具締約真意之虛假契約、Ａ合約並無真

    實交易等節之相關事證相符，故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

    亦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陳雅苓所涉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業務登

    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

    程度，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陳雅苓犯罪，應為被告陳雅苓無罪

    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提起公訴，檢察官廖易翔、黃薇潔、尤開民

、劉建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不實內容 1 於「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及建築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陳啓華等9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查估補償金額903萬1,447元」之不實內容。 2 於「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之臨時動議部分，登載「陳啟華等人針對其建築改良物補償金額提出異議，請重劃會應將重劃期間造成其無法營業之損失列入補償」之不實內容。 3 於「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地上物補償清冊及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羅重益等11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地上改良物總價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596萬8,553元，核發金額共1,500萬元」之不實內容。 



附表二：

編號 事業機構 繳款內容 退款內容 1 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 106年1月5日轉匯29萬5千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107年2月7日開立241萬3,588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8日）兌現   106年2月20日轉匯628萬6,900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2 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419萬2,702元之供電線路整體規劃工程費 106年12月6日開立27萬3,903元之退款支票，於同年月15日兌現 3 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65萬1,055元之埋設配線管道建設費 107年1月28日開立10萬3,071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29日）兌現 



附表三：

編號 號碼 票載日期 票載金額 1 QX00000000 106年11月5日 1千萬元 2 QX00000000 106年12月10日 1千萬元 3 CR00000000 107年5月15日 1千萬元 4 CR00000000 107年6月10日 500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文傑






選任辯護人  呂維凱律師
            劉靜芬律師
被      告  陳雅苓




選任辯護人  謝秉錡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7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文傑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雅苓無罪。
　　犯罪事實
一、緣雲林縣政府於民國103年12月5日發函就雲林縣西螺鎮西中段之數筆土地准予成立「雲林縣西螺鎮漢光自辦市地重劃區」（下稱「漢光重劃區」）籌備會，該籌備會於104年9月30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而選任包含鄭文傑在內等7人為理事、商玉枝（即鄭文傑之配偶）為監事，嗣經雲林縣政府於104年10月29日發函准予成立「漢光重劃區」重劃會（下稱「漢光重劃會」），鄭文傑並為「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主要決策者。詎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過程中，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單一犯意，接續為下列行為：
(一)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之雲林縣西螺鎮西中段277、278、279、280、281、295、296、297、298、299、300、322、323、324、327、328、329、391、395、396、399、400、401、404、405、406、409、410、411、414、415、416、421、422、423、426、427、428、442、444、445、446、447及448等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漢光重劃會」成立後，登記所有人並非僅有「陳啓華、廖珮均、商秀米、杜綉珠、林怡安、蔡霄、羅芳怡、黃惠琴、劉黛妤」等9人（下合稱陳啓華等9人）或「羅重益、鐘文婕、鄭淵先、蔡霄、商玉枝、鄭文俊、廖珮均、應宜庭、何立帆、林怡安、杜綉珠」等11人（下合稱羅重益等11人），且該等人就系爭土地均無因拆遷土地改良物所生之補償費或營業損失，竟仍接續於104年12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105年12月17日「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及106年2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登載包含如附表一「不實內容」欄所示用以表明有關查估該等人就系爭土地因拆遷土地改良物所生費用或營業損失之補償金額等不實內容之會議紀錄，再將該等會議紀錄送交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
(二)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所需之自來水、電力、電訊等設施，經「漢光重劃會」分別於如附表二「繳款內容」欄所示時間（106年1、2月間）繳納如同欄所示金額之工程費用予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後（金額分別為共新臺幣【下同】658萬1,90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復經該等事業機構分別於如附表二「退款內容」欄所示時間（106年12月至107年2月間）退還如同欄所示金額（金額分別為241萬3,588元、27萬3,903元、10萬3,071元，合計共279萬0,562元）予「漢光重劃會」，竟仍於107年6月1日「漢光重劃區」第十三次理事會辦理財務結算時，未將上開退還金額從各該工程費用中扣除而登載包含各該工程費用分別為658萬1,82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等不實內容之「漢光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再將該財務結算清冊送請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並經雲林縣政府於107年8月15日函覆同意備查，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被告鄭文傑）：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均不爭執該等陳述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證據。
(二)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文傑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坦承不諱（本院卷一第369頁、本院卷四第13頁、本院卷六第159至161頁），且有證人廖珮均、杜綉珠、林怡安、羅芳怡、黃惠琴、應宜庭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可佐（偵3040號卷二第3至9、45至47、75至80、91至93、101至105、129至131頁、偵10718號卷一第59至69、77至82頁），暨雲林縣政府103年12月5日府地發二字第1035721395號函、「漢光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雲林縣政府104年10月29日府地發二字第1040140203號函、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777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記錄暨所附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建築改良物價格調查表、「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暨所附地上物補償清冊、改良物價格調查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雲林營運處110年7月13日雲規字第1100000145號函暨所附工程結算表、支票存根、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107年2月7日台水五工字第1070002435號函暨所附竣工結算書、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106年12月6日雲林字第1068118407號函暨所附溢收費款退還證明單、繳費憑證、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開立之統一發票、臺灣電力公司繳費憑證、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漢光重劃區」第十三次理事會會議紀錄暨所附財務結算清冊等存卷可稽（他45號卷一第355至359頁、他45號卷二第21至25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偵10718號卷一第317、417至421、435頁、偵10718號卷二第3至58、221至228、379至389頁），足認前開被告鄭文傑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上開犯罪事實之事證明確，被告鄭文傑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鄭文傑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又刑法第215條之規定，在被告鄭文傑為上開犯罪事實後，雖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生效，然該次修正，僅係將該規定之罰金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所定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換算，並未變更實質內容，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爰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附此敘明。
(二)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所為不實登載其業務上作成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其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雖係分別在不同時間行使登載不實內容之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業務文書，然考量各該行為均係涉及「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且行使之文書內容具有一定程度之延續關聯性，復均係對同一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而為行使，堪認被告鄭文傑係出於單一犯意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劃區」之重劃業務時，竟接續於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業務文書登載如犯罪事實所指之不實內容，並將該等業務文書送請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被告鄭文傑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鄭文傑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被告鄭文傑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酌以被告鄭文傑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卷六第164頁），暨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
 1、被告鄭文傑係受「漢光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出資人委託，負責處理漢光重劃區重劃事務之人，共同被告陳雅苓為詠淯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詎被告鄭文傑為虛增工程費用，竟與共同被告陳雅苓基於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渠等明知「漢光重劃會」並無與詠淯公司締結「漢光重劃區」工程承攬合約之真意，但仍以「漢光重劃會」名義與詠淯公司簽訂「漢光重劃區」工程承攬合約書（合約所載簽約日期為106年5月10日、契約總價3,500萬元，下稱Ａ合約），製造出詠淯公司為「漢光重劃區」工程總承包商之假象，共同被告陳雅苓並以詠淯公司名義填製如附表三所示買受人為「漢光重劃會」之4紙無真實交易之發票（下合稱Ｂ發票）予被告鄭文傑。因認被告鄭文傑於此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等語。
 2、被告鄭文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違背其任務之犯意，除以上開有關Ａ合約之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工程費用外，另以下列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支出金額：(1)透過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方式，虛增拆遷補償費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費596萬8,553元，合計為1,500萬元；(2)透過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方式，虛增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用279萬0,562元。被告鄭文傑以上開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工程費用（詠淯公司部分）、地上物拆遷及營業損失補償費、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用後，將部分虛增款項挪作己用，並未實際用在「漢光重劃區」費用支出，其明知「漢光重劃區」的實際總支出為7,372萬4,900元（計算式詳起訴書），而「漢光重劃區」計算負擔總計表之費用負擔總額係以9,180萬元計算，亦即被告鄭文傑至少虛增金額為1,807萬5,100元（9,180萬元-7,372萬4,900元），以重劃後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14,090元計算，被告鄭文傑可多換取約1282.83平方公尺（約388.05坪）抵費地之不法利益，使得未與「漢光重劃區」、豐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鄭文傑為實際負責人）簽訂重劃合約書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出資投資人（完整對象詳起訴書）所可分得的土地減少而受有損害，違背該等人所託任務，而被告鄭文傑多換取約388.05坪抵費地後，以每坪11萬2,500元價格出售予歐旻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故被告鄭文傑所牟取的不法利益金額為4,365萬5,625元（388.05×11萬2,500元）。因認被告鄭文傑於此部分除涉犯前揭經本院認定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外，尚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等語。
(二)訊據被告鄭文傑堅決否認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背信等犯行，辯稱如下（本院卷一第370頁、本院卷二第275至281頁、本院卷四第294頁、本院卷六第158頁）：
 1、關於Ａ合約，因為我沒有營造資格，一定要找營造商，這個工程是存在的，所以契約書也是實在的，發票也是實在的，我們是有簽約的真意，Ａ合約的內容沒有不實，「漢光重劃會」最後確實有給詠淯公司工程款，金額大概就是3,500萬元，Ａ合約的承攬價是依我們跟縣政府核准金額4千多萬減掉柏樺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柏樺公司）的承攬價1千多萬所剩下的，縣政府核定金額我大致認定是4,900多萬，扣掉柏樺公司原先簽約的1,420萬，大約是3,500萬，實際金額沒出來之前，我們用這樣算的。
 2、關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不實登載而編列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我沒有挪作己用，全部用來支出「漢光重劃會」的費用，這些錢後來當作舊地主、新地主、經營夜市之人的補償，還有要支付用來處理這件事的人的報酬，全部花費其實超過1,500萬，當初之所以不據實記載用途，是因為我只清楚舊地主跟新地主的身分，但經營夜市的人我不確定他們的身分，所以我們當時只列了拍定那些房子的地主的名字，這樣比較方便，因為這件事也是要那些地主來處理，是要補償法拍之前跟現在拍定的新地主。
 3、關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退還金額共279萬0,562元，我沒有挪為己用，我都用在重劃會，我自己補充的還有很多錢，「漢光重劃區」之實際總支出超過起訴書所指之7,372萬4,900元，甚至超過縣政府認定的9,180萬，實際支出有1億8百多萬元。　　
(三)首先，公訴意旨雖主張『「漢光重劃區」之施作工程款實際上是由被告鄭文傑、「漢光重劃會」所支出』、『被告鄭文傑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金額之2.7％所計算之金額予被告陳雅苓，作為詠淯公司之獲利』、『被告鄭文傑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金額之8.5％所計算之金額，供詠淯公司購買進項發票，以免繳納過多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被告鄭文傑為詠淯公司之實際控制者』等相關內容，而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訂Ａ合約之真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詠淯公司根本不是「漢光重劃區」工程之總承包商。然查：
 1、營造業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超過淨值二十倍」，而依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4條，丙等綜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為2,700萬元，乙等綜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為9千萬元，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其資本額之10倍。
 2、又「漢光重劃會」於105年5月16日檢附經公共工程專業技師陳彥名簽證之「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總工程費6,073萬元，其中發包工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照明、公園及遊樂設施等工程）送交雲林縣政府，經雲林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該工程預算書，以及「漢光重劃會」就「漢光重劃區」之工程，於105年8月15日與柏樺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承攬總價1,420萬元，下稱Ｃ合約），嗣柏樺公司於106年4月18日過後無進場施作，且「漢光重劃會」與柏樺公司同意Ｃ合約自106年8月17日起終止等情，有雲林縣政府105年5月31日府地發二字第1052708407號函暨所附「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工程承攬合約書、柏樺公司106年6月13日106柏樺工字第1060613號函、合約終止協議書在卷可查（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卷一第485至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頁）。
 3、基此，依雲林縣政府就「漢光重劃區」所核定之工程預算金額，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綜合營造業，自須為乙等綜合營造業或甲等綜合營造業，方符合前揭營造業法、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之規定，是被告鄭文傑辯稱其係因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柏樺公司不再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進場施作後，始另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與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詠淯公司（參卷附之營造業基本資料查詢結果）簽立Ａ合約乙情，當屬有據，則被告鄭文傑在該等客觀情狀下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之行為，是否自始不具由詠淯公司（接續）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締約真意，已有高度疑義。參以，「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經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派員於106年11月10日進行驗收，結果為工程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且詠淯公司有以承包廠商身分派技師蔡新旺到場會同進行該次驗收等情，有雲林縣政府工程驗收及移交接管簽到表、初驗紀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93至394頁），是於「漢光重劃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既有完工並經雲林縣政府驗收合格，且詠淯公司亦有以承包廠商之身分參與驗收而對外表示其為該重劃工程之承攬人，足徵被告鄭文傑確有可能係為使「漢光重劃會」之重劃工程能有符合資格之綜合營造業承攬人，以求完成該重劃工程，才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被告鄭文傑是否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之真意、是否無意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實存在相當合理可疑。
 4、再者，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具體之契約義務內容為何，以及究係自行施工抑或另交由專業營造業承攬（即俗稱「小包」），暨如何選擇「小包」、以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是否與定作人約定工程款以外之其他獲利等事項，容均存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當空間，當無所謂應符合綜合營造業須自行選擇「小包」、綜合營造業不得直接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向定作人收取之工程款、綜合營造業之獲利僅能出自工程款等情事方屬有承攬真意之理，故縱被告鄭文傑於以「漢光重劃會」之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仍係由被告鄭文傑選擇、決定實際施作工程之「小包」（包含由原已施作工程之「小包」繼續施作），以及詠淯公司僅負有技術上監管之義務而無須以原有資金或另行籌措資金來支付「小包」之工程款，甚且有另行約定以工程款之2.7％所計算金額作為詠淯公司之實際獲利，亦無從據以率認被告鄭文傑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況且，衡諸被告鄭文傑乃係於原承攬之綜合營造業即柏樺公司不再進場施作工程後，始另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在「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已有部分經「小包」實際進行施作等客觀情狀下，前揭Ａ合約簽立後之相關情況，包含選擇「小包」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詠淯公司之具體契約義務及實際獲利等，容與該等客觀情狀存在合理關聯，甚至更能凸顯被告鄭文傑可能係欲藉此使詠淯公司同意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益徵被告鄭文傑是否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顯有可疑。
 5、另依上所述，既尚難遽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訂Ａ合約之真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等節，則詠淯公司以工程款為項目而開立予「漢光重劃會」之Ｂ發票，是否係屬無真實交易之填製不實發票，自亦有疑義。況且，詠淯公司於106年2月至107年3月間，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分別與豐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廣集水電工程有限公司、元船工程有限公司、聿創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俊和瀝青股份有限公司、昌鈺營造有限公司、井上工程行、亞萊格室内裝修有限公司、成鴻工程有限公司、鉅豐駿開發有限公司簽立工程合約，合約總價共計3,051萬9,120元等情，有各該合約書存卷可稽（他45號卷二第384至399頁），堪信詠淯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即Ｂ發票之總票載金額）之工程款予「小包」，參以，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究竟要採行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核有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當空間，且詠淯公司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乃係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基準來向定作人即「漢光重劃會」收取工程款再為給付，而非使用原有資金或另行籌措資金來給付，此均業如前述，則縱詠淯公司於簽立Ａ合約後，並非從「漢光重劃會」給付之該等工程款中獲取實際利潤，而係直接用以給付「小包」之工程款，亦無逕謂該等由「漢光重劃會」所給付之工程款非屬詠淯公司之收入項目之理，故詠淯公司依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所填製開立之Ｂ發票是否係屬無真實交易之不實發票，誠屬有疑。　　　
(四)其次，公訴意旨雖以卷附之「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為基礎（參偵10718號卷二第117至217頁），佐以與「漢光重劃區」有關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電子檔明細摘要等事證，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萬4,900元，並主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500萬元、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登載不實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及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退還工程費用共279萬0,562元，均經被告鄭文傑挪為己用而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之費用支出。惟查：
 1、細觀前揭公訴意旨所指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總支出金額之方式，乃係以卷附「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於107年12月份之最後累計總支出6,108萬2,805元為基礎，再依卷附之「漢光重劃區」地上物補償查定清冊、商玉枝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被告鄭文傑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他45號卷五第137至148、159至168頁、偵10718號卷二第391至392頁），加計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之數筆支出共862萬4,121元，復加計貸款利息共401萬5,274元，始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萬4,900元，然此一計算認定過程，既存有數筆支出項目並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之情形，且上開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亦顯未完全涵蓋「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項目，則是否尚有其他未經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及上開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之「漢光重劃區」支出項目，實難謂無合理可疑。　　
 2、又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工程費用始以「漢光重劃會」之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實際上無締約真意之Ａ合約，且該虛增之工程費用並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費用支出。惟本院依本案之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鄭文傑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依卷附有關詠淯公司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與其他公司（商號）簽立之工程合約，堪信詠淯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即3,500萬元）之工程款予「小包」等節，皆業經本院詳述如前，故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係虛增之工程費用、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已有疑義。況且，「漢光重劃會」經雲林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之工程預算書，所記載之總工程費為6,073萬元，其中發包工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照明、公園及遊樂設施等工程等情，亦如前述，而「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原承攬人即柏樺公司，於106年8月17日原承攬契約終止時，就已完成之工作部分有向「漢光重劃會」收取共1,114萬5千元乙節，有合約終止協議書、柏樺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附卷為憑（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卷一第485至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287頁），是前揭工程預算書所記載之發包工程費，在扣除前揭柏樺公司所收取工程款後之剩餘金額（即4,679萬3千元），既仍大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則能否遽認Ａ合約之契約總價係虛增之工程費用而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恐存相當可疑。甚者，被告鄭文傑就「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等事項，於本院審理中自行委任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鑑定結論包含「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為4,619萬3,222元（工程費4,386萬5,655元、自辦工程管理費用232萬7,567元）乙節，有該土木技師公會收文字號114鑑552號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五第182至521頁），且經技師林俊煌即該鑑定之其中1位實施鑑定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到庭以言詞說明並陳述上開鑑定報告書之作成為真正（本院卷六第86至101頁），是依上開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之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論所指之「漢光重劃區」合理工程經費，核與前揭柏樺公司所收取工程款（1,114萬5千元）加計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500萬元）之總金額相近乙情，益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係虛增之工程費用、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實有疑義。
 3、再者，就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被告鄭文傑固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即「漢光重劃區」理監會會議紀錄）犯行。然而，被告鄭文傑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階段，均已具體說明：該等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乃係基於補償將土地（係指被告鄭文傑等45人於103年12月10日得標買受之土地）出租作為經營夜市使用之舊地主廖𦨤翔、沈正芳及夜市經營者，暨補償於105年10月26日拍賣取得「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部分土地之新地主林振義、林偉州等原因而編列乙情（他45號卷二第267頁、偵10718號卷三第60至61頁、本院卷二第57、195至203頁、本院卷四第63至65、95至98頁），且有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777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1份、廖𦨤翔及沈正芳出具之聲明書、手寫之土地分配協議書等存卷為憑（他45號卷二第281至283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堪信於「漢光重劃區」之重劃作業過程中，「漢光重劃會」確曾與廖𦨤翔、沈正芳、林振義、林偉州等相關土地所有人協調補償事宜，可徵上開被告鄭文傑所說明之編列原因、實際用途，並非全然無據，故縱被告鄭文傑係以於「漢光重劃區」理（監）事會之會議紀錄登載不實內容之方式來編列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該編列金額之實際用途是否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具合理關聯之費用負擔完全無關？是否係被告鄭文傑為求換取更多抵費地而無端虛增之費用負擔？恐均有合理之可疑，自難率認被告鄭文傑之該部分所為係屬背信犯行。　　
 4、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工程費用退還金額共279萬0,562元，被告鄭文傑雖亦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即「漢光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犯行。然而，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3條第2、3項規定：「重劃會於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算負擔總計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前項計算負擔總計表有關工程費用，應以送經各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之拆遷補償費，以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數額為準；其餘重劃費用，以重劃計畫書所載數額為準；貸款利息，以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工程費用，及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與重劃費用加總數額，重新計算之金額為準。」，且理事會經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後（註：於106年7月27日修正發布前，原規定「重劃區土地分配完畢後」），理事會應即檢具計算負擔總計表等圖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同辦法第34條第1項亦可參照。基此，依上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市地重劃之重劃土地分配（包含抵費地之比例），當係以送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為準，而與重劃土地分配後之財務結算無涉，故縱被告鄭文傑於107年6月1日辦理「漢光重劃區」之財務結算時，就犯罪事實一、(二)所指工程費用之金額，乃於財務結算清冊中登載與經雲林縣政府於106年4月18日發函同意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相同之金額（參偵10718號卷二第353至361頁），而未於財務結算清冊中登載扣除退還部分後之剩餘金額，該不實登載亦對抵費地之分配比例不生影響，則被告鄭文傑是否係為求換取更多抵費地始為該不實登載，顯有疑義，遑論依該不實登載之內容，乃係登載未經扣除退還部分之原先實際繳納金額，而非登載毫無合理根據之費用支出，本即有被告鄭文傑係因便宜行事而為該不實登載之合理可能，是不論前揭退還金額之最終實際用途為何、有無用於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有關之費用支出，均難遽認被告鄭文傑有藉該不實登載來不法換取更多抵費地之背信犯意。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既不足證明被告鄭文傑係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Ａ合約並無真實交易等節，亦不足證明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支出金額來不法換取更多抵費地始簽立Ａ合約及實施犯罪事實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故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鄭文傑所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背信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該等部分自均屬不能證明被告鄭文傑犯罪，原應對被告鄭文傑諭知無罪，惟本院考量該等部分與被告鄭文傑於犯罪事實一接續所為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當屬接續犯、想像競合犯之一罪關係，爰就該等部分對被告鄭文傑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被告陳雅苓）：
　　關於前揭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其中有關Ａ合約及Ｂ發票之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陳雅苓亦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惟訊據被告陳雅苓堅決否認該部分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犯行，辯稱：關於Ａ合約，我們是有簽約的真意，且是有真實交易才開立Ｂ發票，工程轉包及帳戶間之金流，都不是用來掩飾虛假的交易；我與鄭文傑是合作關係，我跟鄭文傑當初的協商內容是我負責把這個工程的尾巴承接下來，但我不負責資金的調度，也不會由詠淯公司代墊要給「小包」的工程款，而是由鄭文傑負責籌措要支付給「小包」的工程款，因為這個案子的前一個包商跑掉了，一定要有一個承包商出面處理事情，依照營造業法，一定要綜合營造業才可以承攬營造建物或工程的事項，我是後來接這個案子，我負責帳務、出款，「漢光重劃會」不是一筆錢等在那邊，而是我會跟鄭文傑講說現在要給「小包」多少錢，我叫鄭文傑把錢準備好；詠淯公司都是發包給「小包」，是現有包商，第一包留下來的包商找的，是鄭文傑找的，本案「小包」幾乎都是鄭文傑找的，我只有找一間做週邊泥作；工程款3,500萬元的對價是現場這些施作，包含要給小包的錢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頁、本院卷二第46至47、275至276頁、本院卷六第159頁），而就詠淯公司與「漢光重劃會」簽立Ａ合約之原因、簽立Ａ合約後之施工情況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等情，核與前揭本院據以認定尚不足證明Ａ合約係不具締約真意之虛假契約、Ａ合約並無真實交易等節之相關事證相符，故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亦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陳雅苓所涉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陳雅苓犯罪，應為被告陳雅苓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提起公訴，檢察官廖易翔、黃薇潔、尤開民、劉建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不實內容



		1

		於「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及建築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陳啓華等9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查估補償金額903萬1,447元」之不實內容。



		2

		於「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之臨時動議部分，登載「陳啟華等人針對其建築改良物補償金額提出異議，請重劃會應將重劃期間造成其無法營業之損失列入補償」之不實內容。



		3

		於「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地上物補償清冊及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羅重益等11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地上改良物總價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596萬8,553元，核發金額共1,500萬元」之不實內容。









附表二：
		編號

		事業機構

		繳款內容

		退款內容



		1

		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

		106年1月5日轉匯29萬5千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107年2月7日開立241萬3,588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8日）兌現



		


		


		106年2月20日轉匯628萬6,900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2

		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419萬2,702元之供電線路整體規劃工程費

		106年12月6日開立27萬3,903元之退款支票，於同年月15日兌現



		3

		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65萬1,055元之埋設配線管道建設費

		107年1月28日開立10萬3,071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29日）兌現









附表三：
		編號

		號碼

		票載日期

		票載金額



		1

		QX00000000

		106年11月5日

		1千萬元



		2

		QX00000000

		106年12月10日

		1千萬元



		3

		CR00000000

		107年5月15日

		1千萬元



		4

		CR00000000

		107年6月10日

		500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2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文傑







選任辯護人  呂維凱律師

            劉靜芬律師

被      告  陳雅苓





選任辯護人  謝秉錡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7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文傑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陳雅苓無罪。

　　犯罪事實

一、緣雲林縣政府於民國103年12月5日發函就雲林縣西螺鎮西中段之數筆土地准予成立「雲林縣西螺鎮漢光自辦市地重劃區」（下稱「漢光重劃區」）籌備會，該籌備會於104年9月30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而選任包含鄭文傑在內等7人為理事、商玉枝（即鄭文傑之配偶）為監事，嗣經雲林縣政府於104年10月29日發函准予成立「漢光重劃區」重劃會（下稱「漢光重劃會」），鄭文傑並為「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主要決策者。詎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過程中，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單一犯意，接續為下列行為：

(一)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之雲林縣西螺鎮西中段277、278、279、280、281、295、296、297、298、299、300、322、323、324、327、328、329、391、395、396、399、400、401、404、405、406、409、410、411、414、415、416、421、422、423、426、427、428、442、444、445、446、447及448等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於「漢光重劃會」成立後，登記所有人並非僅有「陳啓華、廖珮均、商秀米、杜綉珠、林怡安、蔡霄、羅芳怡、黃惠琴、劉黛妤」等9人（下合稱陳啓華等9人）或「羅重益、鐘文婕、鄭淵先、蔡霄、商玉枝、鄭文俊、廖珮均、應宜庭、何立帆、林怡安、杜綉珠」等11人（下合稱羅重益等11人），且該等人就系爭土地均無因拆遷土地改良物所生之補償費或營業損失，竟仍接續於104年12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105年12月17日「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及106年2月11日「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登載包含如附表一「不實內容」欄所示用以表明有關查估該等人就系爭土地因拆遷土地改良物所生費用或營業損失之補償金額等不實內容之會議紀錄，再將該等會議紀錄送交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

(二)鄭文傑明知「漢光重劃區」所需之自來水、電力、電訊等設施，經「漢光重劃會」分別於如附表二「繳款內容」欄所示時間（106年1、2月間）繳納如同欄所示金額之工程費用予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後（金額分別為共新臺幣【下同】658萬1,90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復經該等事業機構分別於如附表二「退款內容」欄所示時間（106年12月至107年2月間）退還如同欄所示金額（金額分別為241萬3,588元、27萬3,903元、10萬3,071元，合計共279萬0,562元）予「漢光重劃會」，竟仍於107年6月1日「漢光重劃區」第十三次理事會辦理財務結算時，未將上開退還金額從各該工程費用中扣除而登載包含各該工程費用分別為658萬1,820元、419萬2,702元、65萬1,055元等不實內容之「漢光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再將該財務結算清冊送請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並經雲林縣政府於107年8月15日函覆同意備查，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被告鄭文傑）：

一、證據能力：　　

(一)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均不爭執該等陳述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鄭文傑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自均得為證據。

(二)本案認定上開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提示並告以要旨而為調查時，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均未表示該等非供述證據不具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鄭文傑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坦承不諱（本院卷一第369頁、本院卷四第13頁、本院卷六第159至161頁），且有證人廖珮均、杜綉珠、林怡安、羅芳怡、黃惠琴、應宜庭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可佐（偵3040號卷二第3至9、45至47、75至80、91至93、101至105、129至131頁、偵10718號卷一第59至69、77至82頁），暨雲林縣政府103年12月5日府地發二字第1035721395號函、「漢光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雲林縣政府104年10月29日府地發二字第1040140203號函、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777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記錄暨所附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建築改良物價格調查表、「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記錄暨所附地上物補償清冊、改良物價格調查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雲林營運處110年7月13日雲規字第1100000145號函暨所附工程結算表、支票存根、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107年2月7日台水五工字第1070002435號函暨所附竣工結算書、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106年12月6日雲林字第1068118407號函暨所附溢收費款退還證明單、繳費憑證、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開立之統一發票、臺灣電力公司繳費憑證、中華電信公司開立之電子發票、「漢光重劃區」第十三次理事會會議紀錄暨所附財務結算清冊等存卷可稽（他45號卷一第355至359頁、他45號卷二第21至25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偵10718號卷一第317、417至421、435頁、偵10718號卷二第3至58、221至228、379至389頁），足認前開被告鄭文傑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上開犯罪事實之事證明確，被告鄭文傑之犯行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鄭文傑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又刑法第215條之規定，在被告鄭文傑為上開犯罪事實後，雖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生效，然該次修正，僅係將該規定之罰金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所定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換算，並未變更實質內容，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爰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附此敘明。

(二)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所為不實登載其業務上作成文書之低度行為，均應為其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鄭文傑於上開犯罪事實，雖係分別在不同時間行使登載不實內容之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業務文書，然考量各該行為均係涉及「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且行使之文書內容具有一定程度之延續關聯性，復均係對同一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而為行使，堪認被告鄭文傑係出於單一犯意而為，故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行為之接續實施而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刑法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鄭文傑於執行「漢光重劃區」之重劃業務時，竟接續於會議紀錄、財務結算清冊等業務文書登載如犯罪事實所指之不實內容，並將該等業務文書送請雲林縣政府備查而為行使，足生損害於雲林縣政府管理「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之正確性，被告鄭文傑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鄭文傑之前案紀錄等素行資料，以及被告鄭文傑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酌以被告鄭文傑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參本院卷六第164頁），暨檢察官、被告鄭文傑、辯護人就本案科刑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主張：

 1、被告鄭文傑係受「漢光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出資人委託，負責處理漢光重劃區重劃事務之人，共同被告陳雅苓為詠淯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詠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詎被告鄭文傑為虛增工程費用，竟與共同被告陳雅苓基於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渠等明知「漢光重劃會」並無與詠淯公司締結「漢光重劃區」工程承攬合約之真意，但仍以「漢光重劃會」名義與詠淯公司簽訂「漢光重劃區」工程承攬合約書（合約所載簽約日期為106年5月10日、契約總價3,500萬元，下稱Ａ合約），製造出詠淯公司為「漢光重劃區」工程總承包商之假象，共同被告陳雅苓並以詠淯公司名義填製如附表三所示買受人為「漢光重劃會」之4紙無真實交易之發票（下合稱Ｂ發票）予被告鄭文傑。因認被告鄭文傑於此部分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等語。

 2、被告鄭文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基於違背其任務之犯意，除以上開有關Ａ合約之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工程費用外，另以下列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支出金額：(1)透過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方式，虛增拆遷補償費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費596萬8,553元，合計為1,500萬元；(2)透過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方式，虛增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用279萬0,562元。被告鄭文傑以上開方式虛增「漢光重劃區」之工程費用（詠淯公司部分）、地上物拆遷及營業損失補償費、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用後，將部分虛增款項挪作己用，並未實際用在「漢光重劃區」費用支出，其明知「漢光重劃區」的實際總支出為7,372萬4,900元（計算式詳起訴書），而「漢光重劃區」計算負擔總計表之費用負擔總額係以9,180萬元計算，亦即被告鄭文傑至少虛增金額為1,807萬5,100元（9,180萬元-7,372萬4,900元），以重劃後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14,090元計算，被告鄭文傑可多換取約1282.83平方公尺（約388.05坪）抵費地之不法利益，使得未與「漢光重劃區」、豐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鄭文傑為實際負責人）簽訂重劃合約書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實際出資投資人（完整對象詳起訴書）所可分得的土地減少而受有損害，違背該等人所託任務，而被告鄭文傑多換取約388.05坪抵費地後，以每坪11萬2,500元價格出售予歐旻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故被告鄭文傑所牟取的不法利益金額為4,365萬5,625元（388.05×11萬2,500元）。因認被告鄭文傑於此部分除涉犯前揭經本院認定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外，尚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等語。

(二)訊據被告鄭文傑堅決否認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背信等犯行，辯稱如下（本院卷一第370頁、本院卷二第275至281頁、本院卷四第294頁、本院卷六第158頁）：

 1、關於Ａ合約，因為我沒有營造資格，一定要找營造商，這個工程是存在的，所以契約書也是實在的，發票也是實在的，我們是有簽約的真意，Ａ合約的內容沒有不實，「漢光重劃會」最後確實有給詠淯公司工程款，金額大概就是3,500萬元，Ａ合約的承攬價是依我們跟縣政府核准金額4千多萬減掉柏樺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柏樺公司）的承攬價1千多萬所剩下的，縣政府核定金額我大致認定是4,900多萬，扣掉柏樺公司原先簽約的1,420萬，大約是3,500萬，實際金額沒出來之前，我們用這樣算的。

 2、關於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不實登載而編列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我沒有挪作己用，全部用來支出「漢光重劃會」的費用，這些錢後來當作舊地主、新地主、經營夜市之人的補償，還有要支付用來處理這件事的人的報酬，全部花費其實超過1,500萬，當初之所以不據實記載用途，是因為我只清楚舊地主跟新地主的身分，但經營夜市的人我不確定他們的身分，所以我們當時只列了拍定那些房子的地主的名字，這樣比較方便，因為這件事也是要那些地主來處理，是要補償法拍之前跟現在拍定的新地主。

 3、關於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退還金額共279萬0,562元，我沒有挪為己用，我都用在重劃會，我自己補充的還有很多錢，「漢光重劃區」之實際總支出超過起訴書所指之7,372萬4,900元，甚至超過縣政府認定的9,180萬，實際支出有1億8百多萬元。　　

(三)首先，公訴意旨雖主張『「漢光重劃區」之施作工程款實際上是由被告鄭文傑、「漢光重劃會」所支出』、『被告鄭文傑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金額之2.7％所計算之金額予被告陳雅苓，作為詠淯公司之獲利』、『被告鄭文傑有給付以Ｂ發票票載金額之8.5％所計算之金額，供詠淯公司購買進項發票，以免繳納過多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被告鄭文傑為詠淯公司之實際控制者』等相關內容，而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訂Ａ合約之真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詠淯公司根本不是「漢光重劃區」工程之總承包商。然查：

 1、營造業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超過淨值二十倍」，而依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第4條，丙等綜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為2,700萬元，乙等綜合營造業之承攬造價限額為9千萬元，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為其資本額之10倍。

 2、又「漢光重劃會」於105年5月16日檢附經公共工程專業技師陳彥名簽證之「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總工程費6,073萬元，其中發包工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照明、公園及遊樂設施等工程）送交雲林縣政府，經雲林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該工程預算書，以及「漢光重劃會」就「漢光重劃區」之工程，於105年8月15日與柏樺公司簽立工程承攬合約書（承攬總價1,420萬元，下稱Ｃ合約），嗣柏樺公司於106年4月18日過後無進場施作，且「漢光重劃會」與柏樺公司同意Ｃ合約自106年8月17日起終止等情，有雲林縣政府105年5月31日府地發二字第1052708407號函暨所附「漢光重劃區」工程預算書、工程承攬合約書、柏樺公司106年6月13日106柏樺工字第1060613號函、合約終止協議書在卷可查（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卷一第485至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頁）。

 3、基此，依雲林縣政府就「漢光重劃區」所核定之工程預算金額，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綜合營造業，自須為乙等綜合營造業或甲等綜合營造業，方符合前揭營造業法、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之規定，是被告鄭文傑辯稱其係因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柏樺公司不再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進場施作後，始另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與屬甲等綜合營造業之詠淯公司（參卷附之營造業基本資料查詢結果）簽立Ａ合約乙情，當屬有據，則被告鄭文傑在該等客觀情狀下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之行為，是否自始不具由詠淯公司（接續）承攬「漢光重劃區」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締約真意，已有高度疑義。參以，「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經主管機關即雲林縣政府派員於106年11月10日進行驗收，結果為工程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且詠淯公司有以承包廠商身分派技師蔡新旺到場會同進行該次驗收等情，有雲林縣政府工程驗收及移交接管簽到表、初驗紀錄存卷可查（本院卷一第393至394頁），是於「漢光重劃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既有完工並經雲林縣政府驗收合格，且詠淯公司亦有以承包廠商之身分參與驗收而對外表示其為該重劃工程之承攬人，足徵被告鄭文傑確有可能係為使「漢光重劃會」之重劃工程能有符合資格之綜合營造業承攬人，以求完成該重劃工程，才會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被告鄭文傑是否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之真意、是否無意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實存在相當合理可疑。

 4、再者，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具體之契約義務內容為何，以及究係自行施工抑或另交由專業營造業承攬（即俗稱「小包」），暨如何選擇「小包」、以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是否與定作人約定工程款以外之其他獲利等事項，容均存在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當空間，當無所謂應符合綜合營造業須自行選擇「小包」、綜合營造業不得直接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向定作人收取之工程款、綜合營造業之獲利僅能出自工程款等情事方屬有承攬真意之理，故縱被告鄭文傑於以「漢光重劃會」之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後，仍係由被告鄭文傑選擇、決定實際施作工程之「小包」（包含由原已施作工程之「小包」繼續施作），以及詠淯公司僅負有技術上監管之義務而無須以原有資金或另行籌措資金來支付「小包」之工程款，甚且有另行約定以工程款之2.7％所計算金額作為詠淯公司之實際獲利，亦無從據以率認被告鄭文傑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況且，衡諸被告鄭文傑乃係於原承攬之綜合營造業即柏樺公司不再進場施作工程後，始另與詠淯公司簽立Ａ合約，則在「漢光重劃區」之重劃工程已有部分經「小包」實際進行施作等客觀情狀下，前揭Ａ合約簽立後之相關情況，包含選擇「小包」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詠淯公司之具體契約義務及實際獲利等，容與該等客觀情狀存在合理關聯，甚至更能凸顯被告鄭文傑可能係欲藉此使詠淯公司同意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真正承攬人，益徵被告鄭文傑是否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顯有可疑。

 5、另依上所述，既尚難遽認被告鄭文傑自始無簽訂Ａ合約之真意、Ａ合約為虛假契約等節，則詠淯公司以工程款為項目而開立予「漢光重劃會」之Ｂ發票，是否係屬無真實交易之填製不實發票，自亦有疑義。況且，詠淯公司於106年2月至107年3月間，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分別與豐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廣集水電工程有限公司、元船工程有限公司、聿創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俊和瀝青股份有限公司、昌鈺營造有限公司、井上工程行、亞萊格室内裝修有限公司、成鴻工程有限公司、鉅豐駿開發有限公司簽立工程合約，合約總價共計3,051萬9,120元等情，有各該合約書存卷可稽（他45號卷二第384至399頁），堪信詠淯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即Ｂ發票之總票載金額）之工程款予「小包」，參以，綜合營造業於承攬工程後，究竟要採行何種方式向定作人收取工程款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核有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之相當空間，且詠淯公司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乃係以「小包」之工程款金額作為基準來向定作人即「漢光重劃會」收取工程款再為給付，而非使用原有資金或另行籌措資金來給付，此均業如前述，則縱詠淯公司於簽立Ａ合約後，並非從「漢光重劃會」給付之該等工程款中獲取實際利潤，而係直接用以給付「小包」之工程款，亦無逕謂該等由「漢光重劃會」所給付之工程款非屬詠淯公司之收入項目之理，故詠淯公司依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所填製開立之Ｂ發票是否係屬無真實交易之不實發票，誠屬有疑。　　　

(四)其次，公訴意旨雖以卷附之「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為基礎（參偵10718號卷二第117至217頁），佐以與「漢光重劃區」有關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電子檔明細摘要等事證，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萬4,900元，並主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500萬元、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登載不實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及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退還工程費用共279萬0,562元，均經被告鄭文傑挪為己用而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之費用支出。惟查：

 1、細觀前揭公訴意旨所指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總支出金額之方式，乃係以卷附「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於107年12月份之最後累計總支出6,108萬2,805元為基礎，再依卷附之「漢光重劃區」地上物補償查定清冊、商玉枝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被告鄭文傑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他45號卷五第137至148、159至168頁、偵10718號卷二第391至392頁），加計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之數筆支出共862萬4,121元，復加計貸款利息共401萬5,274元，始計算認定「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金額為7,372萬4,900元，然此一計算認定過程，既存有數筆支出項目並未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之情形，且上開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亦顯未完全涵蓋「漢光重劃區」之總支出項目，則是否尚有其他未經記載於「漢光工程支出明細表」及上開金融帳戶之存摺內頁明細等事證之「漢光重劃區」支出項目，實難謂無合理可疑。　　

 2、又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工程費用始以「漢光重劃會」之名義與詠淯公司簽立實際上無締約真意之Ａ合約，且該虛增之工程費用並未實際用於「漢光重劃區」費用支出。惟本院依本案之卷內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鄭文傑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依卷附有關詠淯公司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與其他公司（商號）簽立之工程合約，堪信詠淯公司有就「漢光重劃區」相關工程給付相近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即3,500萬元）之工程款予「小包」等節，皆業經本院詳述如前，故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係虛增之工程費用、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已有疑義。況且，「漢光重劃會」經雲林縣政府於105年5月31日發函同意核定之工程預算書，所記載之總工程費為6,073萬元，其中發包工程費為5,793萬8千元，工程概要包含土木、照明、公園及遊樂設施等工程等情，亦如前述，而「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原承攬人即柏樺公司，於106年8月17日原承攬契約終止時，就已完成之工作部分有向「漢光重劃會」收取共1,114萬5千元乙節，有合約終止協議書、柏樺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附卷為憑（他45號卷二第139至143頁、偵10718號卷一第485至494頁、偵10718號卷二第259、287頁），是前揭工程預算書所記載之發包工程費，在扣除前揭柏樺公司所收取工程款後之剩餘金額（即4,679萬3千元），既仍大於Ａ合約之契約總價，則能否遽認Ａ合約之契約總價係虛增之工程費用而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恐存相當可疑。甚者，被告鄭文傑就「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等事項，於本院審理中自行委任社團法人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為鑑定，鑑定結論包含「漢光重劃區」之合理工程經費為4,619萬3,222元（工程費4,386萬5,655元、自辦工程管理費用232萬7,567元）乙節，有該土木技師公會收文字號114鑑552號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本院卷五第182至521頁），且經技師林俊煌即該鑑定之其中1位實施鑑定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到庭以言詞說明並陳述上開鑑定報告書之作成為真正（本院卷六第86至101頁），是依上開足認具有特別可信性之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論所指之「漢光重劃區」合理工程經費，核與前揭柏樺公司所收取工程款（1,114萬5千元）加計Ａ合約之契約總價（3,500萬元）之總金額相近乙情，益徵Ａ合約之契約總價是否係虛增之工程費用、是否非屬「漢光重劃區」之支出費用，實有疑義。

 3、再者，就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被告鄭文傑固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即「漢光重劃區」理監會會議紀錄）犯行。然而，被告鄭文傑於偵查及本院審理階段，均已具體說明：該等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乃係基於補償將土地（係指被告鄭文傑等45人於103年12月10日得標買受之土地）出租作為經營夜市使用之舊地主廖𦨤翔、沈正芳及夜市經營者，暨補償於105年10月26日拍賣取得「漢光重劃區」重劃範圍內部分土地之新地主林振義、林偉州等原因而編列乙情（他45號卷二第267頁、偵10718號卷三第60至61頁、本院卷二第57、195至203頁、本院卷四第63至65、95至98頁），且有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7778號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1份、廖𦨤翔及沈正芳出具之聲明書、手寫之土地分配協議書等存卷為憑（他45號卷二第281至283頁、偵3040號卷二第247至253頁），堪信於「漢光重劃區」之重劃作業過程中，「漢光重劃會」確曾與廖𦨤翔、沈正芳、林振義、林偉州等相關土地所有人協調補償事宜，可徵上開被告鄭文傑所說明之編列原因、實際用途，並非全然無據，故縱被告鄭文傑係以於「漢光重劃區」理（監）事會之會議紀錄登載不實內容之方式來編列犯罪事實一、(一)所指之查估補償金額共1,500萬元，該編列金額之實際用途是否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具合理關聯之費用負擔完全無關？是否係被告鄭文傑為求換取更多抵費地而無端虛增之費用負擔？恐均有合理之可疑，自難率認被告鄭文傑之該部分所為係屬背信犯行。　　

 4、另就犯罪事實一、(二)所指之工程費用退還金額共279萬0,562元，被告鄭文傑雖亦經本院認定構成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即「漢光重劃區」財務結算清冊）犯行。然而，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33條第2、3項規定：「重劃會於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算負擔總計表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前項計算負擔總計表有關工程費用，應以送經各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為準；土地改良物或墳墓之拆遷補償費，以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數額為準；其餘重劃費用，以重劃計畫書所載數額為準；貸款利息，以各該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工程費用，及理事會查定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地上物拆遷補償費與重劃費用加總數額，重新計算之金額為準。」，且理事會經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後（註：於106年7月27日修正發布前，原規定「重劃區土地分配完畢後」），理事會應即檢具計算負擔總計表等圖冊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同辦法第34條第1項亦可參照。基此，依上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可知，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市地重劃之重劃土地分配（包含抵費地之比例），當係以送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為準，而與重劃土地分配後之財務結算無涉，故縱被告鄭文傑於107年6月1日辦理「漢光重劃區」之財務結算時，就犯罪事實一、(二)所指工程費用之金額，乃於財務結算清冊中登載與經雲林縣政府於106年4月18日發函同意核定之計算負擔總計表相同之金額（參偵10718號卷二第353至361頁），而未於財務結算清冊中登載扣除退還部分後之剩餘金額，該不實登載亦對抵費地之分配比例不生影響，則被告鄭文傑是否係為求換取更多抵費地始為該不實登載，顯有疑義，遑論依該不實登載之內容，乃係登載未經扣除退還部分之原先實際繳納金額，而非登載毫無合理根據之費用支出，本即有被告鄭文傑係因便宜行事而為該不實登載之合理可能，是不論前揭退還金額之最終實際用途為何、有無用於與「漢光重劃區」重劃業務有關之費用支出，均難遽認被告鄭文傑有藉該不實登載來不法換取更多抵費地之背信犯意。

(五)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既不足證明被告鄭文傑係自始不具簽立Ａ合約、使詠淯公司成為「漢光重劃區」重劃工程之承攬人等真意以及Ａ合約並無真實交易等節，亦不足證明被告鄭文傑係為虛增支出金額來不法換取更多抵費地始簽立Ａ合約及實施犯罪事實一所指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故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鄭文傑所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背信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該等部分自均屬不能證明被告鄭文傑犯罪，原應對被告鄭文傑諭知無罪，惟本院考量該等部分與被告鄭文傑於犯罪事實一接續所為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當屬接續犯、想像競合犯之一罪關係，爰就該等部分對被告鄭文傑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貳、無罪部分（被告陳雅苓）：

　　關於前揭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其中有關Ａ合約及Ｂ發票之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陳雅苓亦係涉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惟訊據被告陳雅苓堅決否認該部分公訴意旨所指之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犯行，辯稱：關於Ａ合約，我們是有簽約的真意，且是有真實交易才開立Ｂ發票，工程轉包及帳戶間之金流，都不是用來掩飾虛假的交易；我與鄭文傑是合作關係，我跟鄭文傑當初的協商內容是我負責把這個工程的尾巴承接下來，但我不負責資金的調度，也不會由詠淯公司代墊要給「小包」的工程款，而是由鄭文傑負責籌措要支付給「小包」的工程款，因為這個案子的前一個包商跑掉了，一定要有一個承包商出面處理事情，依照營造業法，一定要綜合營造業才可以承攬營造建物或工程的事項，我是後來接這個案子，我負責帳務、出款，「漢光重劃會」不是一筆錢等在那邊，而是我會跟鄭文傑講說現在要給「小包」多少錢，我叫鄭文傑把錢準備好；詠淯公司都是發包給「小包」，是現有包商，第一包留下來的包商找的，是鄭文傑找的，本案「小包」幾乎都是鄭文傑找的，我只有找一間做週邊泥作；工程款3,500萬元的對價是現場這些施作，包含要給小包的錢等語（本院卷一第370至371頁、本院卷二第46至47、275至276頁、本院卷六第159頁），而就詠淯公司與「漢光重劃會」簽立Ａ合約之原因、簽立Ａ合約後之施工情況及給付工程款予「小包」之方式等情，核與前揭本院據以認定尚不足證明Ａ合約係不具締約真意之虛假契約、Ａ合約並無真實交易等節之相關事證相符，故檢察官所提出之本案事證，亦未能使本院就被告陳雅苓所涉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業務登載不實、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達於一般人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陳雅苓犯罪，應為被告陳雅苓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仕庸提起公訴，檢察官廖易翔、黃薇潔、尤開民、劉建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柯欣妮

　　　　　　　　　　　　　　　　　　法　官　蔡宗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韋智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不實內容 1 於「漢光重劃區」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價格總表及建築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陳啓華等9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查估補償金額903萬1,447元」之不實內容。 2 於「漢光重劃區」第六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之臨時動議部分，登載「陳啟華等人針對其建築改良物補償金額提出異議，請重劃會應將重劃期間造成其無法營業之損失列入補償」之不實內容。 3 於「漢光重劃區」第七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中之地上物補償清冊及改良物價格調查表，登載「羅重益等11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地上改良物總價903萬1,447元、營業損失596萬8,553元，核發金額共1,500萬元」之不實內容。 



附表二：

編號 事業機構 繳款內容 退款內容 1 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 106年1月5日轉匯29萬5千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107年2月7日開立241萬3,588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8日）兌現   106年2月20日轉匯628萬6,900元之管線工程代辦費  2 臺灣電力公司雲林區營業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419萬2,702元之供電線路整體規劃工程費 106年12月6日開立27萬3,903元之退款支票，於同年月15日兌現 3 中華電信公司雲林營運處 106年2月10日轉匯65萬1,055元之埋設配線管道建設費 107年1月28日開立10萬3,071元之退款支票，於翌日（29日）兌現 



附表三：

編號 號碼 票載日期 票載金額 1 QX00000000 106年11月5日 1千萬元 2 QX00000000 106年12月10日 1千萬元 3 CR00000000 107年5月15日 1千萬元 4 CR00000000 107年6月10日 500萬元 





